
采购需求 

项目第 01 包：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专业课教师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专业课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与优化、模

块化课程开发、产业项目转化、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与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评价体

系重构与评价工具开发等内容开展培训。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

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 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实践性课程的课时比例

不少于 50%。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更新教师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课教师的“双师”素养和推

动关键要素改革的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或实践企业。培训食

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02 包：智能制造领域专业课教师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智能制造领域相关专业课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与优化、模

块化课程开发、产业项目转化、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与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评价体

系重构与评价工具开发等内容开展培训。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

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 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实践性课程的课时比例

不少于 50%。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更新教师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课教师的“双师”素养和推

动关键要素改革的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或实践企业。培训食

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03 包：财经商贸专业课教师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财经商贸领域相关专业课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与优化、模

块化课程开发、产业项目转化、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与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评价体

系重构与评价工具开发等内容开展培训。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

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 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实践性课程的课时比例

不少于 50%。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更新教师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课教师的“双师”素养和推

动关键要素改革的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或实践企业。培训食

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04 包：数字媒体艺术领域专业课教师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数字媒体艺术领域专业课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与优化、模

块化课程开发、产业项目转化、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与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评价体

系重构与评价工具开发等内容开展培训。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

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 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实践性课程的课时比例

不少于 50%。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更新教师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课教师的“双师”素养和推

动关键要素改革的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或实践企业。培训食

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05 包：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领域专业课教师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领域相关专业课教师，培训人数不

少于 6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与优化、模

块化课程开发、产业项目转化、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与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评价体

系重构与评价工具开发等内容开展培训。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

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 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实践性课程的课时比例

不少于 50%。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更新教师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课教师的“双师”素养和推

动关键要素改革的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或实践企业。培训食

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06 包：集成电路产业产教融合实践能力提升项目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集成电路领域相关专业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产业发展趋势，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新标准，企业中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

等内容开展培训及企业实践。带领参培师深入至少一家北京市重点产业产教联

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了解行业

人才需求与岗位能力标准，掌握岗位核心技能与关键操作要点，或参与企业真

实项目研发、技术改造。帮助教师将企业实际工作场景转化为教学场景案例，

促进专业与产业、课程与职业标准对接和新形态教材开发。组织参培教师开展

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和产教融合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实践经验丰富，

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能够与北京市重点



产业产教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

开展实习实训。培训食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07 包：高端机器人产业产教融合实践能力提升项目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高端机器人领域相关专业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产业发展趋势，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新标准，企业中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

等内容开展培训及企业实践。带领参培教师深入至少一家北京市重点产业产教

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了解行

业人才需求与岗位能力标准，掌握岗位核心技能与关键操作要点，或参与企业

真实项目研发、技术改造。帮助教师将企业实际工作场景转化为教学场景案

例，促进专业与产业、课程与职业标准对接和新形态教材开发。组织参培教师

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和产教融合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实践经验丰富，

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能够与北京市重点



产业产教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

开展实习实训。培训食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08 包：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产教融合实践能力提升项目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专业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产业发展趋势，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新标准，企业中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

等内容开展培训及企业实践。带领参培教师深入至少一家北京市重点产业产教

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了解行

业人才需求与岗位能力标准，掌握岗位核心技能与关键操作要点，或参与企业

真实项目研发、技术改造。帮助教师将企业实际工作场景转化为教学场景案

例，促进专业与产业、课程与职业标准对接和新形态教材开发。组织参培教师

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和产教融合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实践经验丰富，

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能够与北京市重点



产业产教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

开展实习实训。培训食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09 包：智能制造产业产教融合实践能力提升项目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智能制造领域专业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产业发展趋势，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新标准，企业中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

等内容开展培训及企业实践。带领参培教师深入至少一家北京市重点产业产教

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了解行

业人才需求与岗位能力标准，掌握岗位核心技能与关键操作要点，或参与企业

真实项目研发、技术改造。帮助教师将企业实际工作场景转化为教学场景案

例，促进专业与产业、课程与职业标准对接和新形态教材开发。组织参培教师

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和产教融合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实践经验丰富，

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能够与北京市重点



产业产教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

开展实习实训。培训食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0 包：人工智能产业产教融合实践能力提升项目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人工智能产业领域专业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产业发展趋势，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新标准，企业中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

等内容开展培训及企业实践。带领参培教师深入至少一家北京市重点产业产教

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了解行

业人才需求与岗位能力标准，掌握岗位核心技能与关键操作要点，或参与企业

真实项目研发、技术改造。帮助教师将企业实际工作场景转化为教学场景案

例，促进专业与产业、课程与职业标准对接和新形态教材开发。组织参培教师

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和产教融合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实践经验丰富，

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能够与北京市重点



产业产教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

开展实习实训。培训食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1 包：生物育种产业产教融合实践能力提升项目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生物育种产业领域专业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35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产业发展趋势，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新标准，企业中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

等内容开展培训及企业实践。带领参培教师深入至少一家北京市重点产业产教

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了解行

业人才需求与岗位能力标准，掌握岗位核心技能与关键操作要点，或参与企业

真实项目研发、技术改造。帮助教师将企业实际工作场景转化为教学场景案

例，促进专业与产业、课程与职业标准对接和新形态教材开发。组织参培教师

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和产教融合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实践经验丰富，

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场地，能够与北京市重点



产业产教联盟企业或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企业

开展实习实训。培训食宿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2 包：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能力提升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思政课骨干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5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新时代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改革要求，开展思政教学研究、课程

资源建设、大思政教学实施、AI赋能思政课等内容的培训。促进参培教师教学

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创新。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

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思政课教师推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实践学习场地。培训食宿

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3 包：职业院校教师 AI+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12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人工智能工具赋能教学的核心方法与实操技能，人工智能辅助提升课堂

效率与学生参与度，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教学评价等内容开展培训。帮助参培

教师提升利用 AI 开展教学设计、资源开发与精准评价能力。组织参培教师开展

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4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教师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践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推

动专业数字化建设和教学改革。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AI+教学场景应用典型案例、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

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实践学习场地。培训食宿

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4 包： 职业院校教师教科研能力提升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55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教学成果挖掘、教科研选题与设计、研究方法应用、项目申报与论文撰

写、成果培育与转化等内容开展培训。提升教师科研课题选题、申报、研究、成

果建设以及论文写作能力。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参培教师教科研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实践学习场地。培训食宿

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5 包：职业院校教师新形态教材开发能力提升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55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职业教育教材发展前沿、新形态教材开发理论、新形态教材开发的规范

流程技巧等内容开展培训，提升教师新形态教材理论研究素养和设计开发能力。

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参培教师新形态教材开发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实践学习场地。培训食宿

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6 包：职业院校教师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负责社会服务工作的管理人员、骨干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55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社会服务课程开发、社会服务收入绩效考核管理、大学生“双千计划”、 

青年夜校、乡村振兴等内容开展相关培训。提升教师对接国家政策导向、开发社

会服务课程的能力。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教师开展社会服务意识与政策敏感度、提高社会服务课

程开发与项目设计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实践学习场地。培训食宿

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7 包：职业教育国际化能力提升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管理人员、骨干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职业院校国际合作项目设计、组织实施、标准与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等内容开展理论学习和沉浸式跟岗培训。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

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80 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跟岗学时不少于 40 学

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教师国际化合作项目的设计实施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实践学习场地。培训食宿

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8 包：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领导力提升研修（校长及管理干

部）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校长、书记及管理干部，培训人数不少于 4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重点任务、改革经验、建设思路等内容开

展培训。帮助校长（书记、管理干部）把握职教改革发展宏观趋势，落实现代职

教体系建设改革重点，提高办学能力和管理水平，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组

织参培人员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40 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其中，京外部分不少于

32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高职业院校校长、书记及管理干部办学治校能力，助力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参培人员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人员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实践学习场地。培训食宿

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19 包：职业院校新教师示范性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培训人数不少于 43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新时代师德师风与育人使命、教学设计与课堂组织规范、数字化教学工

具应用、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方法、职业院校学生认知特点与因材施教、实

训教学安全与岗位实操指导能力、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与教学反思能力等内容开展

培训。组织参培人员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下培训累计不低于 56学时，每天最多计 8 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高职业院校新教师站稳讲台的能力。 

1.参培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人员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供应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和稳定的培训师

资团队。项目师资团队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以职业教育领

域专家学者为主，实践经验丰富，人员结构合理。 

（2）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培训需求的集中培训场地、实训实践学习场地。培训食宿

条件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培训所在地（北京）的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供应商承担过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培项目，或承担教育系统其他国家级

培训项目，或承担本专业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职

业院校教师培训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项目第 20 包：职业教育“教育 科技 人才”一体化建设全员网络培训 

一、培训对象 

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不少于 6500人。 

二、项目内容 

围绕“教育 科技 人才”一体化建设的政策内涵、推进思路、探索实践，职

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专项、人工智能素养提升、教师心理健康赋能等内容开

展网络培训。课程内容覆盖中职高职学段，兼顾不同专业和学科，在理论学习的

基础上注重实践案例课程嵌入。组织参培教师开展培训考核，发放相应培训结业

证书。 

三、培训学时 

线上培训累计不低于 12学时。 

四、项目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的能力。 

1.参培教师结业通过率不低于 90%。 

2.参培教师满意度不低于 90%。 

3.形成至少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典型案例，可选范围为培训项目创新案例、

培训成果转化典型案例、推动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典型案例。 

五、进度要求 

项目应在 2026年 11月底之前完成培训和考核工作。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团队要求 

（1）培训师资：授课师资应具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背景，具备高级

及以上职称或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人员应占有一定比例。 

（2）项目管理团队：供应商应配备稳定的项目管理团队，经验丰富，有健

全的管理制度要求。 

2.培训保障： 

（1）供应商应具备功能完善的网络培训平台。平台稳定安全，能够支持万

人级并发，至少符合等保三级。 

（2）供应商应具备稳定的学习支持服务团队。能够提供及时的技术保障、

舆情监控与应急处理服务。 

3.培训资质要求： 



供应商具有下列资质之一：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师培训基地、高职“双

高”建设校、北京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资源与经验要求：供应商与职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有省级及以上职业院

校教师网络培训项目经验。  

七、验收标准 

按合同执行。 


